
學校檔號：T2025/26-016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邀請書面報價/招標 

承投提供「2026-2027 年度校本臨床心理學家」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公司的身份)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 倘  貴公司不擬提供部份

訂貨，請於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應手送/寄往新

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 57 號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校長收，並須於 2026 年 5 月 12 日中

午 12 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概不受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 2026-2027 年度校本臨床心理學家書面報價單/投標書) 
學校檔號：T2025/26-016 

截止書面報價/投標日期及時間：2026 年 5 月 12 日中午 12 時 

貴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止書面報價/投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書面報價/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書面

報價/投標表格第 III 及第 IV 部分，否則書面報價單/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亦請盡快把書面報價/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報價/
投標的原因。  

學校邀請書面報價/招標所需物品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書面報價/投標。(有
關報價及考慮接受報價的原則，請詳閱附件二：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17 5000 與王芃老師聯絡。專此，敬祝 
台安！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温頴思校長 
2026 年 4 月 21 日 

附件一：書面報價/投標附表 (一式兩份) 
附件二：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附件三：不擬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通知書 
有關本校校董/職員收取利益的政策 



附件一：書面報價/投標附表, 1 頁/ 3 頁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2026-2027 年度校本臨床心理學家書面報價/投標附表 (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檔案：T2025/26-016 
本文件所提及之「服務承辦商」，以下簡稱為「承辦商」。 
(A) 服務內容 

(1) 
項目
編號 

(2) 
服務說明 

(3) 
所需 
數量 

(4) 
單價 

(港元) 

(5) 
總價 

(港元) 
1. (一) 校本臨床心理學家到校服務: 

(1) 日期：2026 年 10 月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 
(實際次數按學校最後決定安排) 

(2) 時間：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不包括午膳時

間 1 小時） 
(3) 數目：約 25 天服務，每次提供 1 名臨床心理學

家，提供到校服務 
(4) 學生人數：全校 

(二) 規格： 
(1) 服務對象：本校中一至中六有需要的學生。 
(2) 服務範圍： 

a. 學校系統層面： 
i. 協助學校制定全校參與政策及機制，以

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 
ii. 提供額外支援或資源，如：機構內之臨

床心理顧問或其他專業同工商討或轉介

特殊個案。 
b. 教師支援層面： 

i. 支援教師為有情緒、精神困擾及行為問

題學生相處。 
ii. 協助教師及早識別高危學生，並及早計

劃和推行適當的介入服務。 
c. 學生及家長支援層面： 

i. 為有情緒、精神困擾及行為問題的學生

提供個案輔導服務。 
ii. 為個別有情緒、精神困擾及行為問題學

生的家長提供輔導服務。 
(3) 服務形式： 

a. 服務期由 2026 年 10 月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

期間，承辦商須於每周安排一名臨床心理學

家到校提供駐校服務，全年合共約 25 次。 
b. 提供服務的機構或派出之臨床心理學家，須

具備最少兩年與中學合作及服務有情緒、精

神困擾及行為問題學生之相關經驗，定期訪

校提供「校本臨床心理支援服務」。 臨床心

理學家會因應學校的需要和發展階段，在學

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及家長支援層面提

供補救性、預防性和發展性的支援服務。 

約 175 小時 
(7 x 25) 

$_____ /小時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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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目
編號 

(2) 
服務說明 

(3) 
所需 
數量 

(4) 
單價 

(港元) 

(5) 
總價 

(港元) 
c. 提交接受服務學生的臨床心理報告，有關報

告校方亦會存檔。 
d. 在整段購買服務期間，承辦商須容許本校有

增加接受治療學生人數的情況出現。 

(第 4 及 5 項須由供應商填寫) 總金額(港元) $ 

(B) 報價須知與服務條款（適用於所有服務項目） 
(1) 承辦商與人員要求 

a. 資格及經驗要求 
i. 承辦商須具備過往五年內最少兩年提供相關服務的經驗，並提供書面證明。 
ii. 所有駐校臨床心理學服務人員須具備以下資格： 

 持有心理學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歷； 
 已於頒授認可臨床心理學學位的所在地完成臨床心理學專業訓練，並符合該地的

執業資格； 
 已註冊為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公會之會員。 

b. 人員安排與更換機制 
i. 所有到校人員須穿著合宜整潔之服飾，並佩戴清晰可見的名牌；同時須嚴格遵守校內

紀律，嚴禁吸煙、使用粗言穢語或從事任何不當行為。 
ii. 服務應由固定人員提供。若承辦商所委派之臨床心理學家未能按照招標文件所訂明的

服務要求履行職責，校方有權要求更換該臨床心理學家，並由承辦商於 14 個工作天內

完成人員更換。 
iii. 承辦商須向校方提交所派遣人員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性別、身分證號碼及手提電

話號碼，以供存檔及行政聯絡之用。 
c.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i. 承辦商須確保所有人員完成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並獲員工同意提交查詢密碼供校方

核實。 
ii. 如發現虛報或隱瞞紀錄，學校有權即時終止合約，承辦商不得提出索償。 

(2) 服務執行與責任承擔 
a. 工具與教材責任 

i. 所有服務所需工具及教材須由承辦商提供，並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識產權。 
ii. 承辦商須負責提供校本臨床心理學家服務所需的一切工具及教材，並保證該等教材不

涉及任何第三方的知識產權侵權。如本校因使用或擁有該等教材而被指涉及或實際侵

犯任何相關知識產權，承辦商須向本校作出全數賠償，並全面有效地保障本校免受一

切相關索償、訴訟、法律程序、法律責任、損失、賠償、付款要求、費用、訴訟開支及

任何其他形式的支出。 
b. 法律與保險責任 

i. 服務承辦商須確保所派遣的臨床心理學家與其機構之間具備有效且合法的僱傭或服務

合約關係，並須根據《僱傭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履行作為僱主的責任，包括但不限

於支付工資、強積金、保險及其他法定福利；同時，承辦商亦須負責安排其假期、各項

保險（例如勞工保險及於學校工作期間的公眾責任保險）、津貼、性罪行紀錄查核，並

確保其具備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認可資格及獲得不少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酬。 
ii. 如發生任何事故或違法事件，學校有權即時終止服務，並毋須支付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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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補課及服務彈性安排 
i. 如因特殊情況（如惡劣天氣、臨床心理學家請假等）而需取消服務，相關節數須另擇

日期補回。如臨床心理學家因事假未能到校，須預先通知本校以便另作安排。 
ii. 在整段合約期間，學校可增加服務學生人數，承辦商需配合調整安排。 

d. 評估報告提交要求 
i. 須於指定時間提交所有學生的初步評估、進度報告與總結報告。 
ii. 所有報告須提供予家長/學生及由學校存檔備查。 

(3) 合約管理與終止條款 
a. 付款安排 

i. 服務費用將分五期付款（2026 年 12 月底、2027 年 2 月底、2027 年 4 月底、2027 年 6
月底、2027 年 8 月底）。 

ii. 校方於收到正式發票後 30 日內 以支票方式支付。 
b. 終止合約機制 

i. 雙方擬終止合約，須提前 3 個月書面通知，否則應支付等值通知金。 
ii. 若服務未達標準，經勸喻後仍無改善，校方可提前 1 個月通知終止合約。 
iii. 如出現嚴重違約或重大過失，學校可立即解約且不作任何補償。 
iv. 承辦商若未能如期提供列明服務，須承擔差額購買服務之賠償責任。 

(4) 文件提交與審查機制 
a. 證明文件（以下文件屬資格審查所需，投標人須於報價截止日或之前一併提交，否則其標

書將不獲考慮） 
i. 最近五年內曾提供相關服務不少於兩年的證明文件 
ii. 心理學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 
iii.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公會會員註冊證明文件 
iv.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完成證明及查詢密碼授權文件 
v. 商業登記證副本 

b. 其他文件（建議提交以加強評審） 
i. 機構簡介（如成立年份、背景、服務理念等） 
ii. 管理層資料（如主要負責人履歷或專業背景） 
iii. 曾服務之學校／機構的名稱與服務年份 
iv. 其他補充資料（如有） 

(5) 標書申訴處理機制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將依照教育局指引執行，並由學校專責委員會監察，確保審批過程公平妥

善。投標者如認為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在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於 2026 年 8 月 10 日

或之前以書面向相關專責部門反映。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投標書上所列物料或服務，本公司/本人須

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簽署：          . 

日期：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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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服務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承辦 2026-2027 年度校本臨床心理學家 的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 57 號  

學校檔號：     T2025/26-016  

截止書面報價/截標日期和時間：     2026 年 5 月 12 日中午 12 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圖則及/或規格，

供應夾附的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分項目，而交貨期限已於正式訂單上註明。

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如已在英國標準規格內有所訂明，則須符合該

等規格，書面報價單/投標書 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

低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單/投標書，並有權在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

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

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由

上述截止報價/截標日期起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

書面報價/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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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

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

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 

 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 : 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簽署書面報價單/投標書，該公司

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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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注意事項: 

 
一. 提供利益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供應商或承辦商不得且須禁止就是次採購的書面報價/投標及執

行而提供、索取或接受（香港法例第201章）所定義的利益。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

中學亦不容許其僱員向供應商或承辦商收取任何利益。如有違反，均屬違法。 

二. 反圍標 

在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以下稱為本校）通知供應商或承辦商書面報價/投標

書結果之前，不得 

 向本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金額的資料； 

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書面報價單/投標書金額； 

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供應商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報價/投標訂立任何安排；或 

 在書面報價/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 

三. 分判合約 

承辦商不得事先未獲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法團校董會（以下稱為本校法團校

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如

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分工作或服務，承辦商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本校法團校

董會審批，本校法團校董會保留權利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分判合約的條款及條件。 

 

下方簽署人明白及確認遵守第 IV 部分提出『注意事項』。若有違反或不遵守以上事項，將導

致供應商或承辦商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無效，供應商或承辦商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責

任。 

 

供應商或承辦商公司名稱：                               

姓名(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職銜 :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署人 :    

日期 : 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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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通知書 
 
如  貴公司未能提供書面報價/承投產品/服務，請填妥此表格後，傳真至2617 5222 或寄回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五十七號。 
 
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校長 
 提供書面報價/承投項目：  2026-2027年度校本臨床心理學家  項目 
 學校檔案:  T2025/26-016   
 截止日期:   2026年5月12日中午12時   
 
 有關 貴校邀請本公司就以上項目提供書面報價/招標，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提供報價/投標，

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 未能提供書面報價單/標書所示產品 

□ 未能達到書面報價單/標書所示要求規格 

□ 未能於指定日期送貨 

□ 未能於截止限期內遞交書面報價單/標書 

□ 暫時缺貨 

□ 貨品要求數量太少 

□ 其他(請註明)     

   

 

 

 

 

 

簽署：  

簽署人姓名：  

公司：  

日期：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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